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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简称 - 含义 

本所/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公司/粤芯半导

体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 

粤芯有限 指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前身 

粤芯集成 指 
广州粤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境内全资子公

司 

粤芯三期 指 
广州粤芯三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粤芯集成的境内控

股子公司 

粤芯四期 指 
广州粤芯四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粤芯集成的境内控

股子公司 

粤芯国际 指 
粤芯半导体国际有限公司（CanSemi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粤芯半导体的香港子公司 

穗开创芯 指 
广州穗开创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参股企业 

联芯壹号 指 
联芯壹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贰号 指 
联芯贰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叁号 指 
联芯叁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肆号 指 
联芯肆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伍号 指 
联芯伍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陆号 指 
联芯陆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持股平台之一 

广州芯联心 指 

广州芯联心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芯壹号、联芯贰

号、联芯叁号、联芯肆号、联芯伍号、联芯陆号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誉芯众诚 指 
广州誉芯众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广东半导体基金 指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科学城集团 指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华盈 指 广州华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国投创业基金 指 
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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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银金融 指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科创产投 指 
广州科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上海芯濮然/合肥璞然 指 

上海芯濮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合

肥璞然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广东广祺智行 指 
广东广祺智行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吉富新芯 指 
广州吉富新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广州越秀创达 指 
广州越秀创达八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嘉兴隽满 指 
嘉兴隽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东广祺辰途 指 
广东广祺辰途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深圳惠友 指 
深圳市惠友豪创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

导体的股东 

广州合信芯赢 指 
广州合信芯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合肥华芯康远 指 
合肥华芯康远汽车电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晶芯 指 
广州晶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建信金融 指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知识城集团 指 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深圳山海 指 
深圳山海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苏州晶璞 指 
苏州晶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广祺欣芯 指 
广州广祺欣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合肥华登 指 
合肥华登二期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苏州储芯 指 
苏州工业园区储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淄博盈科值得 指 
淄博盈科值得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盛誉 指 
广州盛誉工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淄博盈科吉运 指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广州华芯 指 
广州华芯盛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发乾和 指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共青城吉富 指 
共青城吉富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

导体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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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鼎 指 
青岛新鼎啃哥捌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深圳安鹏 指 
深圳市安鹏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

的股东 

中山广发信德 指 
中山广发信德致远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产投壹号/合肥华

芯胜科 
指 

广州产投壹号集成电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合肥华芯胜科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淄博盈峰 指 
淄博盈峰万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广东珩芯 指 
广东珩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广发信德 指 
广州广发信德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

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吉富智芯 指 
广州吉富智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厦门惠友 指 
厦门市惠友豪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

导体的股东 

广州合信芯达 指 
广州合信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金誉实业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智光电气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 司 章 程 （ 草

案）》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修订通过，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通过，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律师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 日修订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首发注 册管理办

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205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7 号》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 号——招股说明

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7 号》（证监会公告[2023]14 号）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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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 

《编报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

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37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

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分支机构 

评估机构/深圳中企华

评估 
指 深圳中企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香港律师 指 麦家荣律师行（PATRICK MAK & TSE SOLICITORS） 

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康

达股发字[2025]第 0120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康达股发字[2025]第 0121 号） 

《招股说明书》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出具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年 1-6月审计报告》（致

同审字（2025）第 440A035117号），包括其后附的经审计

的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及其附注 

《内部控 制 审 计 报

告》 
指 

致同会计师出具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5）第 440A035118 号）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连续期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数值根据具体情况保留至两位或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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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发字[2025]第 0120 号 

 

致：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参与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发行人相关资

料基础上，依据《证券法》《公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以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

是以现行有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

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

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

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

认后的材料为依据作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

为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材

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

对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

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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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

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

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

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本

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申请文件的修改

和反馈意见对本《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有影响的，本所将按规

定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发行

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已对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并确认

不存在上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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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根据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决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经核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

内容合法有效。 

（三）经核查，发行人股东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具

体事宜，授权具体、明确，未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该等授权内容及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除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

同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外，发行人已取得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系由粤芯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粤芯有限于 2017年 12

月 12 日在广州开发区市监局登记注册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08000250625）。2023 年 3 月 2 日，粤芯有限以整体变更的方式变更为“粤

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是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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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经核准的营业期限为长期。经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出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发行人应予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已持续经营三年以上，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对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核查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经发行人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为普

通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1、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并在董事会下设置了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

规定的监事会职责；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

级管理人员，并根据发行人业务运作的需要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具备健全

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生产经营所需的各项资质证

书，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亦不存在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

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业务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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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有包括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管理费用支出等内容的持续营

运记录，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 

4、根据发行人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经核查，粤芯有限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成立，并于 2023 年 3 月 2 日依

法以经审计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三

年，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

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致同会计师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 

3、根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并由致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符合《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4、经核查，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不存在对

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

关联交易，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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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最近二年内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最近二年

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

近二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

权属纠纷，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6、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

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

或有事项，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7、经核查，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8、根据发行人主管机关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

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9、根据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和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详见本章“（三）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部分，符合《上市规则》

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股本总额为 236,559.1397 万元，发行人拟向社会

公众发行股份不超过 788,530,465 股，本次发行上市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

元，符合《上市规则》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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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招股说明书》和发行人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本次发

行完成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数将达到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

以上，符合《上市规则》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广发证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预计市值之分析报告》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外部股权融资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

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 亿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的市值和财务指标标准及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以其在粤芯有限的权益

作为出资，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依据确定公司股本；发行人设立时存在未弥

补亏损的情形，发行人设立相关事项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程

序合法合规；粤芯有限所有债权债务由发行人进行承接，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合

法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相关纠纷；发行人设立过程中履行了资产审计、评

估、验资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已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条件、方式及发起人资格均符合当时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其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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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资产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其生产经营必需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

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

售系统（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部分“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部分）。上述

资产独立于发行人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行人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产权属

关系的界定明确，不存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完整。 

（二）人员独立 

根据发行人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均与发行人签订劳动合同，均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发行人的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第一大股东处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均未在第一大股东处领取薪酬。此外，

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第一大股东处兼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三）财务独立 

发行人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已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依

法独立进行财务决策。发行人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

制度。发行人依法独立设立银行账户，未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四）机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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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建立了独立、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能够独立行使

经营管理职权。发行人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于股东，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五）业务独立 

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文件，发行人主营业务为 12 英寸

特色工艺晶圆代工服务；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业务皆为自主实施并独

立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

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六）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 

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二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

纷，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 

（七）发行人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有重大权属纠纷，重大

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业务、人员、财务、机

构独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和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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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发行人的

工商档案及相关验资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共 46 名，

其中有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均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担任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资格；发行人的发起人人数为二人以上，其

中有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当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起人的出资 

发行人系由粤芯有限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粤芯有限的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各自持有的粤芯有限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认缴

发行人股份。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3）第

440C00078 号），发行人的发起人均已足额履行出资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将该等资产

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的现有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合计 47 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誉芯众诚 39,933.3333 16.8809 

2 广东半导体基金 26,718.0926 11.2945 

3 广州华盈 22,500.0000 9.5114 

4 科学城集团 20,860.2151 8.8182 

5 国投创业基金 16,666.6667 7.0455 

6 农银金融 9,675.0818 4.0899 

7 广州科创产投 9,350.1636 3.9526 

8 上海芯濮然 8,333.3333 3.5227 

9 广东广祺智行 5,430.1075 2.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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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州吉富新芯 5,000.0000 2.1136 

11 广州越秀创达 4,838.7097 2.0455 

12 联芯叁号 4,401.7500 1.8607 

13 CHEN, WEI TONY（陈卫） 4,000.0000 1.6909 

14 嘉兴隽满 3,763.4409 1.5909 

15 陈谨 3,500.0000 1.4795 

16 广东广祺辰途 3,333.3333 1.4091 

17 深圳惠友 3,333.3333 1.4091 

18 广州合信芯赢 3,333.3333 1.4091 

19 合肥华芯康远 3,225.8065 1.3636 

20 广州晶芯 3,118.2796 1.3182 

21 建信金融 2,805.0491 1.1858 

22 知识城集团 2,365.5914 1.0000 

23 联芯贰号 2,155.2000 0.9111 

24 深圳山海 2,150.5376 0.9091 

25 苏州晶璞 2,150.5376 0.9091 

26 广州广祺欣芯 2,096.7742 0.8864 

27 合肥华登 1,666.6667 0.7045 

28 苏州储芯 1,666.6667 0.7045 

29 联芯肆号 1,486.4000 0.6283 

30 联芯陆号 1,453.2597 0.6143 

31 淄博盈科值得 1,451.6129 0.6136 

32 广州盛誉 1,344.0860 0.5682 

33 淄博盈科吉运 1,290.3226 0.5455 

34 广州华芯 1,075.2688 0.4545 

35 广发乾和 1,075.2688 0.4545 

36 共青城吉富 1,075.2688 0.4545 

37 青岛新鼎 1,075.2688 0.4545 

38 深圳安鹏 1,075.2688 0.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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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山广发信德 833.3333 0.3523 

40 广州产投壹号 833.3333 0.3523 

41 淄博盈峰 752.6882 0.3182 

42 广东珩芯 645.1613 0.2727 

43 联芯伍号 570.0570 0.2410 

44 广州广发信德 537.6344 0.2273 

45 广州吉富智芯 537.6344 0.2273 

46 厦门惠友 537.6344 0.2273 

47 广州合信芯达 537.6344 0.2273 

合计 236,559.1397 100.00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均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进行出资的资格；发行人的现有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股东人数、

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学城集团、农银金融、建信金融、知识城

集团应认定为发行人的国有股东。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

《广州市国资委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有关事项

的批复》（穗国资[2025]233 号），如发行人在境内发行股票并上市，科学城集

团、农银金融、建信金融、知识城集团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应

标注“SS”。 

（五）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主要如

下： 

1、发行人不存在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单一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单独或者与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发行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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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的股东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合并依据 单独或者合计持股比例（%） 

1 誉芯众诚 不适用 16.8809 

2 广东半导体基金 不适用 11.2945 

3 广州华盈 不适用 9.5114 

4 科学城集团 不适用 8.8182 

5 国投创业基金 不适用 7.0455 

6 
上海芯濮然、苏州

晶璞、苏州储芯 

同由苏州工业园区兰璞创

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或其下属企业执

行合伙事务 

5.1364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股权较为分散，第一大股东誉芯众诚与第二大股东广

东半导体基金的持股比例接近，且不存在单一股东控制的股份比例达到 30%的

情形。因此，发行人的任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对股东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发行人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避发行条件或者

监管的情形。 

2、发行人不存在提名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的单一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任董事会成员的提名情况具体

如下： 

序号 董事姓名 提名人 

1 陈谨 誉芯众诚 

2 CHEN, WEI TONY（陈卫） 广州芯联心 

3 欧阳俊 广东半导体基金 

4 毛寒梅 知识城集团 

5 黄铠生 广州华盈 

6 魏义良 国投创业基金 

7 张瑞双 誉芯众诚 

8 石水平 发行人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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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德珵 发行人董事会 

10 庄巍 发行人董事会 

11 彭燎原 发行人董事会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的任一股东不存在提名董事会超过半数现任成员的情

形，且发行人现行有效《公司章程》已取消董事提名权等股东特殊投资条款安

排。因此，发行人的任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对董事会

的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六）发行人的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的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的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股权及控制结构、经营管理层和主营业务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

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核查，最近二十四个月内，除科学城集团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股份无偿

划转至知识城集团外，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其他变化，发行人的任一股东

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均始终不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

对董事会的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管理层和主营业务均未发生重

大变化。 

2、发行人的股权及控制结构不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 

经核查，发行人具有健全的法人组织机构，已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

以及股东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者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有效。 

3、相关股东已采取股份锁定等有利于公司股权及控制结构稳定的措施 

为确保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正常生产经营不因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而

受到影响，发行人股东已按持股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承诺其所持股份自上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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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锁定三十六个月，直至锁定股份的总数不低于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51%（具有

一致行动关系的股东合并后计算持股比例再进行排序锁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发行人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行为合法、有效。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

结构合法有效，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纠纷及风险。 

（二）发行人及其前身粤芯有限的股权变更事项已经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办理了审批或备案登记，上述变更事项无需取得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外的其他

主管的批准或者备案登记；粤芯有限自设立后的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均签署了

相关协议并履行了股东会的审批程序；发行人设立后的增资签署了相关协议并

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本所律师认为，粤芯半导体及其前身粤芯有限的

上述变更事项合法、有效。 

（三）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相关股东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存在质押的情形，具体如下： 

1、誉芯众诚 

发行人的股东誉芯众诚的财产份额存在被质押的情况，具体如下： 

合伙人

名称 

持有的 

合伙份额 

（万元） 

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

权比例 

已质押的

合伙份额

（万元） 

质押的合伙

份额占该合

伙企业比例 

质押的间接股

份占公司发行

前总股本比例 

质权人 

金誉实

业 
26,300 8.54% 10,933 21.03% 3.55% 

广东华兴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科学城 10,000 3.25% 10,000 19.23% 3.25% 知识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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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团 

合计 40.26% 6.80% - 

2、科学城集团 

发行人的股东科学城集团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存在质押的情形，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

数量

（股） 

直接持

股比例 

已质押的直

接持股数量

（股） 

质押股份占

该股东直接

持股比例 

质押股份占

公司发行前

总股本比例 

质权

人 

科学城集

团 
20,860.22 8.82% 20,860.22 100.00% 8.82% 

知识

城集

团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或者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形。 

（四）根据投资方在投资发行人时签署的增资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等相关文

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投资方在投资发行

人时约定的特殊投资条款均已解除且自始无效，该等特殊投资条款解除安排符

合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规范性要求，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

障碍。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根据发行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

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和许可，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

控股子公司粤芯国际。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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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粤芯国际依据香港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已取得开展业务的必要许可，

未发现任何在香港发生的民事及/或刑事方面的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因违法违规行为被香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主管机关作出处罚的情形。 

（三）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

主营业务为 12 英寸特色工艺晶圆代工服务。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的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重大变更。 

（四）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突出。 

（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结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

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详见《律

师工作报告》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账簿、合同、三会会议文件以及《招股说明书》

《审计报告》等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关联交易详见《律师工作报告》

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公允，符合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根据《公司章程》及发行人的其他内部管理制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已在《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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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中明确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发行人的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已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中明确关联

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且已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进行充分披露，

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四）同业竞争 

1、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发行人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业竞争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 12 英寸特色工艺晶圆代工服务。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誉芯众诚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避免或规范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维护发行人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避免与发行人的同

业竞争，发行人的持股 5%以上的股东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发行人已对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进行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

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使用

权的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和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系通过购买、租

赁、自行研发等方式取得。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

产产权真实、合法，财产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法律意见书 

3-3-1-23 

（二）经核查，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情形

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财产不存在设置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

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文件、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招

股说明书》《审计报告》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以及已

经履行完毕的对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者未来发展等具有重

要影响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合同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

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

债。 

（三）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已披露的

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

情形。 

（四）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报告期各期末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

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发行人自设立至今增资扩股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之“七、发行

人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经核查，发行人设立至今，未发生过合并、分立、减

少注册资本的情况。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增资扩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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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

或收购的计划或意向。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设立时《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合当时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对报告期内《公司章程》的修订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已履

行法定程序，并依法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备案登记。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公司章程的修订合法、有效。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

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十四、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含审计委员会），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制定了《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

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子

公司管理制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相关

内容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决议

等文件资料的核查，报告期内，除发行人的监事会曾经存在未按照《公司法》

规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情况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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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未侵犯股

东的合法权利。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情形不影响有关

决议效力，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情

形以外，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作出的授权或重大决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前述人员签署的调查

表和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

化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

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最近两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董事

11 名，其中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不少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中

独立董事石水平为会计专业人士。发行人现任 4 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职权

范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

境内子公司所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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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发行人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报告期内获得的财政补贴（计入当期损益）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根据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等资料，以及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

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税务违法违规行为被税务

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1、根据《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环办综合函[2021]495 号）

等相关规定，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根据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

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

司无环境保护相关行政处罚决定记录。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在建项目暂未履行环保验

收手续外，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建、已建项目均已履行环境影响

评价程序。 

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进行公开查询，报告

期内，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无环境保

护相关行政处罚决定记录，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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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而受到有关部门

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取得的无违法违

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法规

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行人在安全生产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股东会

审议通过，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12 英寸集成电路模拟特色工艺生产线项目（三

期项目）”及“特色工艺技术平台研发项目”已办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并已取

得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三）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为发行人独立进行，不存在与他人合作的情况，不会新增同业竞争，不

会对发行人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发行人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对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

人董事会开立的专项账户。 

（五）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发行人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展和审批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具有明确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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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是为了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

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的情形； 

3、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

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5、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发行人独立进行，不存在与他人合作的情

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

不利影响； 

6、发行人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将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储

存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根据《招股说明书》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发展战略规划为：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

产业，兼具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与人才密集特征。当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格

局由于人工智能为主的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发生深度调整，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的发展也将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始终聚焦模拟芯片领域，通过与芯片设计企业及终端

应用客户深度协同，依托特色工艺技术，助力客户实现产品差异化与竞争力提

升，积极推动我国模拟芯片的全面国产化替代进程。发行人将持续提升特色工

艺差异化竞争力，加快布局硅光互联、存算一体等前沿方向，深度融入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体系。通过精益产能扩张、高端人才引育与产业链协同创新，切实

增强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力争在人工智能、汽车电子、高端工业等领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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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工艺平台与产品组合。 

未来，发行人将积极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在与客户协同发展中实现共同成

长，立志成为“扎根粤港澳大湾区，产能规模最大、产品线最丰富、体制机制

最具创新活力的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制造企业”，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布

局提供重要的产能支撑。”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

一致。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报告期内，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

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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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明细，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境内子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的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之“二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之“（一）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相关主管部门网站检索，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报告期内不

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的情形，但发行人未曾因此受到行政处罚，且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出具

的合规证明，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二）研发人员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

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研发人员与发行人签署了专职劳动合同；研发人员聘用形式

的计算口径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员工人数口径一致。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已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的

整体内容，并已特别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本

《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审阅。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三、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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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适当，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深交所的审核同意，

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并完成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票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尚需取得深交所的同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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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之专用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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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

述涵义： 

简称 - 含义 

本所/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 /公司 /

粤芯半导体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粤芯有限 指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前身 

粤芯集成 指 广州粤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境内全资子公司 

粤芯三期 指 广州粤芯三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粤芯集成的境内控股子公司 

粤芯四期 指 广州粤芯四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粤芯集成的境内控股子公司 

粤芯国际 指 
粤芯半导体国际有限公司（CanSemi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粤

芯半导体的香港子公司 

联芯壹号 指 
联芯壹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贰号 指 
联芯贰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叁号 指 
联芯叁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肆号 指 
联芯肆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伍号 指 
联芯伍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联芯陆号 指 
联芯陆号（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持股平台之一 

广州芯联心 指 
广州芯联心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芯壹号、联芯贰号、联芯叁

号、联芯肆号、联芯伍号、联芯陆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誉芯众诚 指 广州誉芯众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东半导体基

金 
指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

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华盈 指 广州华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科学城集团 指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国投创业基金 指 
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农银金融 指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科创产投 指 广州科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苏州璞然 /上

海芯濮然 /合

肥璞然 

指 

苏州璞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上海芯濮然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璞然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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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祺智行 指 
广东广祺智行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吉富新芯 指 广州吉富新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越秀创达 指 
广州越秀创达八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嘉兴隽满 指 嘉兴隽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东广祺辰途 指 
广东广祺辰途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深圳惠友 指 
深圳市惠友豪创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

东 

广州合信芯赢 指 广州合信芯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合肥华芯康远 指 
合肥华芯康远汽车电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晶芯 指 广州晶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建信金融 指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知识城集团 指 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深圳山海 指 深圳山海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苏州晶璞 指 苏州晶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广祺欣芯 指 广州广祺欣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合肥华登 指 
合肥华登二期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苏州储芯 指 
苏州工业园区储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淄博盈科值得 指 
淄博盈科值得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盛誉 指 
广州盛誉工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淄博盈科吉运 指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州华芯 指 广州华芯盛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发乾和 指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共青城吉富 指 
共青城吉富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

东 

青岛新鼎 指 青岛新鼎啃哥捌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深圳安鹏 指 深圳市安鹏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中山广发信德 指 
中山广发信德致远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

体的股东 

广州产投壹号

/合肥华芯胜

科 

指 

广州产投壹号集成电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

名“合肥华芯胜科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

导体的股东 

淄博盈峰 指 淄博盈峰万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广东珩芯 指 广东珩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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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发信德 指 
广州广发信德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

股东 

广州吉富智芯 指 广州吉富智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厦门惠友 指 
厦门市惠友豪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

东 

广州合信芯达 指 广州合信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半导体的股东 

金誉实业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智光电气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IMEC 指 IMEC International, stichting van openbaar nut 

SHARP 指 Sharp Fukuyama Semiconductor Co., Ltd. 

《公司章程》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 司 章 程

（草案）》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修订通过，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通过，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律师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 日修订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首发注册管

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205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 

《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

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57 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证监会公告[2023]14 号） 

《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223 号） 

《证券法律业

务 执 业 规 则

（试行）》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 

《编报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37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致同

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分支机构 

评估机构/深圳

中企华评估 
指 深圳中企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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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师 指 麦家荣律师行（PATRICK MAK & TSE SOLICITORS） 

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 法 律 意 见

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2025]第

0120 号） 

《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达股发

字[2025]第 0120-1 号） 

《律师工作报

告》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25]

第 0121 号） 

《 招 股 说 明

书》 
指 

《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出具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 440A006373

号），包括其后附的经审计的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及其附注 

《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出具的《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致同审字（2026）第 440A006375 号） 

报告期 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连续期间 

补充核查期间 指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的连续期间 

加审期间 指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连续期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部分数值根据具体情况保留至两位或四位小数，若出现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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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股发字[2025]第 0120-1 号 

 

致：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参与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并于 2025 年 12 月出具《律师工作报

告》及《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审核要求，发行人将补充上报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更新补充核查，并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所及本所律师特别声明如下：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

进行认定，是以现行有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法律文件、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

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且

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作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

文书，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

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

对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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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

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

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构成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

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

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内容，但发行人作

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已对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的《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

并确认不存在上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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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的补充核查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为

本次发行上市所获得的股东会的批准及授权均在相关决议有效期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除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

同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外，发行人已取得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的补充核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核查确认发行人具备申

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仍

然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已持续经营三年以上，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的补充核查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核查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经发行人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为普

通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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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并在董事会下设置了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

职责；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根据发行人业务运作的需要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

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生产经营所需

的各项资质证书，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具

有持续经营能力，亦不存在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的情

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根据《审计报告》，发

行人业务在报告期内有包括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管理费用支出等

内容的持续营运记录，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 

4、根据发行人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经核查，粤芯有限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成立，并于 2023 年 3 月 2 日依

法以经审计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三

年，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

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致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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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 

3、根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并由致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符合《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4、经核查，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不存在对

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

关联交易，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5、经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最近二年内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最近二年

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

近二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

权属纠纷，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6、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涉

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

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发行

人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 

7、经核查，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8、根据发行人主管机关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

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9、根据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和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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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详见本章“（三）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部分），符合《上市

规则》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股本总额为 236,559.1397 万元，发行人拟向社会

公众发行股份不超过 788,530,465 股，本次发行上市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

元，符合《上市规则》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招股说明书》和发行人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本次发

行完成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数将达到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

以上，符合《上市规则》第二章第一节 2.1.1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广发证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预计市值之分析报告》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外部股权融资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

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 亿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的市值和财务指标标准及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对发行人的独立性的补充核查 

（一）资产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其生产经营必需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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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

售系统。上述资产独立于发行人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行人与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资产权属关系的界定明确，不存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完整。 

（二）人员独立 

根据发行人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均与发行人签订劳动合同，均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发行人的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第一大股东处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均未在第一大股东处领取薪酬。此外，

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第一大股东处兼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三）财务独立 

发行人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已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依

法独立进行财务决策。发行人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

制度。发行人依法独立设立银行账户，未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四）机构独立 

发行人已建立了独立、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能够独立行使

经营管理职权。发行人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于股东，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五）业务独立 

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文件，发行人主营业务为 12 英寸

特色工艺晶圆代工服务；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业务皆为自主实施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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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

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六）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 

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二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

纷，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 

（七）发行人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有重大权属纠纷，重大

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

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和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五、对发起人和股东的补充核查 

（一）发起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发起人未发生变更。 

（二）发起人的出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未发生

变更。 

（三）发行人的现有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现有股东的基本情况存在发

生变更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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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城集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科学城集团的注册资本等信

息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670039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向奔 

注册资本 606,054.438678 万元 

成立日期 1984 年 8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开达路 101 号 2 栋 6-8 楼 

经营范围 

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货物进出口；

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光电子器

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环保咨询服务；市政设施管理；节能

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对外承包工程；水污染治理；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

造；国内贸易代理；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固体废物治理；自

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 

科学城集团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578,651.843607 95.4785 

2 广东省财政厅 27,402.595071 4.5215 

合计 606,054.438678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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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科创产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广州科创产投的出资结构发

生变更，变更后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产投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80,000 98.00 

3 
广州产业投资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900 1.99 

合计 1,000,000 100.00 

3、苏州璞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上海芯濮然的名称已变更为

“苏州璞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且其主要经营场所等信息发生

变更，变更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苏州璞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WJA617H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善存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5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合伙期限 至 2027 年 12 月 20 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9 幢 301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广州晶芯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广州晶芯的出资结构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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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变更后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广视盛誉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7.50 0.3448 

2 黄汉文 有限合伙人 3,225.00 10.3448 

3 李晓阳 有限合伙人 2,687.50 8.6207 

4 陈倩 有限合伙人 2,257.50 7.2414 

5 方蓓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6 广东领聚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7 
同心投资（广州）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8 何耀威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9 陈俞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10 林强有 有限合伙人 2,150.00 6.8966 

11 秦东亮 有限合伙人 1,720.00 5.5172 

12 卢洁雯 有限合伙人 1,075.00 3.4483 

13 余小明 有限合伙人 1,075.00 3.4483 

14 
广东金能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1,075.00 3.4483 

15 王建新 有限合伙人 860.00 2.7586 

16 黎倩嫔 有限合伙人 752.50 2.4138 

17 陈俊强 有限合伙人 645.00 2.069 

18 许映吟 有限合伙人 537.50 1.7241 

19 刘家杰 有限合伙人 537.50 1.7241 

20 孙璐 有限合伙人 537.50 1.7241 

21 广州派翠克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37.50 1.7241 

22 湛国光 有限合伙人 537.50 1.7241 

23 黄建波 有限合伙人 107.50 0.3448 

合计 31,175.00 100.0000 

5、知识城集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知识城集团的注册资本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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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670266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谢育能 

注册资本 221,694.445925 万元 

成立日期 1984 年 7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知凤街 9 号知识大厦 A 座东塔 14-16 层 

经营范围 

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创业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工程管理服务 

知识城集团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345.617393 90.8212 

2 广东省财政厅 20,348.828532 9.1788 

合计 221,694.445925 100.0000 

6、联芯肆号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联芯肆号的出资结构发生变

更，变更后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芯联心 普通合伙人 0.0648 2.1798 

2 吴昊 有限合伙人 0.4000 13.4553 

3 杨洪 有限合伙人 0.3200 10.7643 

4 林伟铭 有限合伙人 0.2700 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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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志成 有限合伙人 0.2000 6.7277 

6 孙守强 有限合伙人 0.2000 6.7277 

7 张博 有限合伙人 0.1700 5.7185 

8 陆晓旸 有限合伙人 0.1400 4.7094 

9 王胜林 有限合伙人 0.1360 4.5748 

10 陈献龙 有限合伙人 0.1000 3.3638 

11 张茂杰 有限合伙人 0.1000 3.3638 

12 谢威 有限合伙人 0.0800 2.6911 

13 黄建生 有限合伙人 0.0800 2.6911 

14 李赟 有限合伙人 0.0780 2.6238 

15 蒋德舟 有限合伙人 0.0700 2.3547 

16 王正钦 有限合伙人 0.0600 2.0183 

17 王聪乐 有限合伙人 0.0600 2.0183 

18 李志华 有限合伙人 0.0520 1.7492 

19 盛咪蒂 有限合伙人 0.0520 1.7492 

20 浦士杰 有限合伙人 0.0440 1.4801 

21 舒剑娜 有限合伙人 0.0440 1.4801 

22 尹喜珍 有限合伙人 0.0440 1.4801 

23 陈面国 有限合伙人 0.0440 1.4801 

24 邹晓东 有限合伙人 0.0440 1.4801 

25 石磊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455 

26 赵仲文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455 

27 孙波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455 

合计 2.9728 100.0000 

7、联芯陆号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联芯陆号的出资结构发生变

更，变更后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芯联心 普通合伙人 0.0204 0.7025 

2 联芯壹号 有限合伙人 0.4731 16.2772 

3 吴漾 有限合伙人 0.4000 13.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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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拥华 有限合伙人 0.2700 9.2895 

5 方泽锋 有限合伙人 0.1800 6.1930 

6 徐飞 有限合伙人 0.1600 5.5049 

7 梁生逸 有限合伙人 0.1200 4.1286 

8 习艳军 有限合伙人 0.1000 3.4405 

9 张青 有限合伙人 0.0800 2.7524 

10 李琼 有限合伙人 0.0800 2.7524 

11 刘文虎 有限合伙人 0.0800 2.7524 

12 刘家桦 有限合伙人 0.0660 2.2708 

13 田野 有限合伙人 0.0600 2.0643 

14 文家明 有限合伙人 0.0600 2.0643 

15 杨群 有限合伙人 0.0600 2.0643 

16 黄翔宇 有限合伙人 0.0520 1.7891 

17 张宪育 有限合伙人 0.0440 1.5138 

18 何绍伊 有限合伙人 0.0440 1.5138 

19 王刚 有限合伙人 0.0440 1.5138 

20 邵永军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762 

21 曾盟善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762 

22 朱正鹏 有限合伙人 0.0400 1.3762 

23 许时斌 有限合伙人 0.0300 1.0322 

24 杨延诚 有限合伙人 0.0260 0.8945 

25 刘毅成 有限合伙人 0.0260 0.8945 

26 许铭源 有限合伙人 0.0260 0.8945 

27 王纪杰 有限合伙人 0.0260 0.8945 

28 黄志淦 有限合伙人 0.0260 0.8945 

29 刘千敏 有限合伙人 0.0240 0.8257 

30 范丽萍 有限合伙人 0.0210 0.7225 

31 吴兴达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2 刘美仔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3 梁波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4 杨刚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5 王才华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6 王业宏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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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美嘉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8 李子豪 有限合伙人 0.0200 0.6881 

39 黄俊 有限合伙人 0.0160 0.5505 

40 方双 有限合伙人 0.0120 0.4129 

合计 2.906519 100.00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均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进行出资的资格；发行人的现有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股东人数、

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未发生变更。 

（五）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认定未发生变更。 

（六）发行人的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的

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 

 

六、对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及其前身的股权演变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发行人及其前身的股权演变

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股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发行人股份被质押、被冻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相关股东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直接或者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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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存在质押的情形，具体如下： 

1、誉芯众诚 

发行人的股东誉芯众诚的财产份额存在被质押的情况，具体如下： 

合伙人

名称 

持有的 

合伙份额 

（万元） 

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

权比例 

已质押的

合伙份额

（万元） 

质押的合伙

份额占该合

伙企业比例 

质押的间接股

份占公司发行

前总股本比例 

质权人 

金誉实

业 
26,300 8.54% 10,933 21.03% 3.55% 

广东华兴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科学城

集团 
10,000 3.25% 10,000 19.23% 3.25% 

知识城集

团 

合计 40.26% 6.80% - 

2、科学城集团 

发行人的股东科学城集团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存在质押的情形，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直接持

股比例 

已质押的直

接持股数量

（万股） 

质押股份占

该股东直接

持股比例 

质押股份占

公司发行前

总股本比例 

质权人 

科学城集

团 
20,860.22 8.82% 20,860.22 100.00% 8.82% 

知识城

集团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或者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形。 

 

七、对发行人的业务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和粤芯三期所持有的排污许可证发生变更，粤芯四期已办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22 

理完成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具体如下： 

1、发生变更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序号 持有主体 资质名称 资质编号 许可范围 发证部门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1 
粤芯半导

体 

排污许可

证 

91440101M

A5AMY9D

1D001U 

集成电路制

造，锅炉 

广州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2025.

12.29 

2030.

12.28 

2 粤芯三期 
排污许可

证 

91440112M

ABY65CH

X7001Q 

集成电路制

造，锅炉 

广州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2025.

07.31 

2030.

07.30 

2、新增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序号 持有主体 资质名称 资质编号 许可范围 发证部门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1 粤芯四期 

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

登记 

4401961T6

8 

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 
穗东海关 

2025.

12.30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粤芯国际依据

香港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已取得开展业务的必要许可，不涉及任何在香

港发生的民事及/或刑事方面的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违法违规行

为被香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主管机关作出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重大

变更。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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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情

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104,371.9165 168,132.8957 258,236.8653 

主营业务收入 102,077.4921 163,190.1384 251,087.6554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7.8017% 97.0602% 97.2315%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补充核查 

（一）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结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

方包括： 

1、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誉芯众诚 持有发行人 16.8809%股份 

2 广东半导体基金 持有发行人 11.2945%股份 

3 广州华盈 持有发行人 9.5114%股份 

4 科学城集团 持有发行人 8.8182%股份 

5 国投创业基金 持有发行人 7.0455%股份 

6 苏州璞然、苏州晶璞、苏州储芯 持有发行人 5.1364%股份 

注：上述关联法人的一致行动人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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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发生交易的由科学城集团控制的广州科城水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黄埔红岭头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和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2、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李永喜 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

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下同）亦为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3、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陈谨 发行人的董事长 

2 CHEN, WEI TONY（陈卫） 发行人的董事、总经理 

3 HAN, RUIJING（韩瑞津） 发行人的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 

4 欧阳俊 发行人的董事 

5 毛寒梅 发行人的董事 

6 黄铠生 发行人的董事 

7 张瑞双 发行人的董事 

8 石水平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9 郑德珵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10 庄巍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11 彭燎原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12 周来春 发行人的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 

13 DU, YANG（杜扬） 发行人的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14 吴漾 发行人的董事会秘书 

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亦为发行人的关联自

然人。 

4、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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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广州金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陈谨担任董事长 

2 广州芯联心 

陈谨持股 3%，并担任董事；CHEN, WEI 

TONY（陈卫）持股 48%，并担任总经

理；周来春持股 49% 

3 广州光电存算芯片融合创新中心 CHEN, WEI TONY（陈卫）担任委员 

4 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欧阳俊担任董事 

5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欧阳俊担任副总经理 

6 捷创（广州）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毛寒梅担任董事 

7 
知识城（广州）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毛寒梅担任董事 

8 知识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毛寒梅担任董事 

9 广州誉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董事长 

10 广州中科投置业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董事长 

11 广州金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12 天津壹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董事 

13 华工科创（广东）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董事 

14 广州市万臻房地产有限公司 黄铠生担任董事 

15 
广州如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张瑞双持有财产份额 68.9655%，并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 

16 广东珩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瑞双持股 85.50%，并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广州如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14.50% 

17 深圳市威创聚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德珵担任董事 

18 浙江星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19 南京尊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99%，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20 西安芯威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95%，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 

21 天津联星高通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95%，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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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宁波星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90%，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23 常州联星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80%，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24 潍坊星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庄巍持股 36%，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25 
深圳硅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庄巍持有财产份额 99%，并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26 
深圳硅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庄巍持有财产份额 90%，并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27 常州冠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庄巍持有财产份额 84%，并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28 
深圳光科智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庄巍持有财产份额 51%，并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29 北京联星科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庄巍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30 深圳宙合微电子有限公司 庄巍担任执行董事 

31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彭燎原担任高级合伙人 

32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彭燎原担任董事 

33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彭燎原担任董事 

34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彭燎原担任董事 

35 广芯微电子（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吴漾担任董事 

36 苏州德信芯片科技有限公司 吴漾担任董事 

37 武汉武粤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吴漾担任董事 

38 金誉实业 
李永喜持股 99%，并担任董事长、总经

理；黄铠生担任董事 

39 智光电气 
李永喜为实际控制人，并担任董事长；黄

铠生担任董事 

40 广州金弘投资有限公司 
李永喜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 

41 广州市美宣贸易有限公司 李永喜持股 51.13% 

注：上述关联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包

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由智光电气控制的广东智有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城智光恒运（广州）综合能源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广东智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

智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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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

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法人。 

5、其他视同为发行人的关联方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魏义良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已于 2026 年 3 月卸

任 

2 杜渝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监事会主席，发行人的监

事会已于 2025 年 9 月取消 

3 黎德坚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监事，发行人的监事会已

于 2025 年 9 月取消 

4 李海涛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监事，发行人的监事会已

于 2025 年 9 月取消 

5 于光宇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职工代表监事，发行人的

监事会已于 2025 年 9 月取消 

6 童世峰 
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的职工代表监事，发行人的

监事会已于 2025 年 9 月取消 

7 
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欧阳俊曾经担任副总经理，已于 2026 年 3 月

卸任 

8 
广东粤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欧阳俊曾经担任副总经理，已于 2026 年 3 月

卸任 

9 宏信悦友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郑德珵曾经担任董事，已于 2025 年 7 月卸任 

10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彭燎原曾经担任董事，已于 2025 年 8 月卸任 

11 
深圳高特高尔夫运动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周来春曾经担任董事长，已于 2025 年 8 月卸

任 

12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周来春曾经担任董事，已于 2025 年 8 月卸任 

13 
深圳市智维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周来春曾经担任董事，已于 2025 年 8 月卸任 

注：上述关联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以及报告期内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28 

曾经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视同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包括但不限于报

告期内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由黎德坚担任董事的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和广州产业

投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出资企业广州产投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鑫产投（广州）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报告期内曾经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

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视同发行人的关联法人。 

6、除上述关联方外，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或者发行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认定的其他与发行人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发行人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组织，亦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账簿、合同、三会会议文件以及《招股说明书》

《审计报告》等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关联交易如下： 

1、关联采购与销售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广州科城水投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1,429,063.52 - - 

广东智有盈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 

采购资产、

接受劳务 
2,497,985.74 3,193,423.38 4,018,574.10 

知识城智光恒运（广州）综

合能源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32,825.77 - - 

广州黄埔红岭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77,654.87 - - 

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采购资产 14,681.41 - -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 23,58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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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智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购

售电服务 
注 

注：发行人向广东智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代理购售电服务， 2023 年无代理购售电，

2024 年代理购售电量 32,312.36 万千瓦时，2025 年代理购售电量 46,711.67 万千瓦时，代理

购售电服务费实际结算金额由电网公司与广东智光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分配结算。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武汉武粤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 
28,439,203.73 1,838,731.02 - 

广芯微电子（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256,291.49 9,498,287.19 6,653,587.32 

2、关联担保情况 

（1）发行人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科学城集团 750,000,000.00 2019.01.28 
自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是 

科学城集团 2,200,015,725.00 2020.12.16 
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

届满之日 
是 

注 1：2019 年 1 月 28 日，发行人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广

州银行”）签订《保证合同》，担保主债权为广州银行依据其与科学城集团签订的《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该笔借款本金为 7.5 亿元。该笔担保已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履行完毕。 

注 2：2020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与科学城集团签订《设备抵押（反担保）合同》，

担保范围为（1）反担保之最高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 16 亿元；（2）根据授信协议及担

保合同约定，发生其他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如有）。

合同所担保的最高担保债权应为上述两部分之和。该笔担保已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履行完

毕。 

（2）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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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城集团 1,278,265,625.00 2019.02.11 

自主合同项下每个单项协

议签订之日至该笔债务届

满之日起两年 

是 

注：2019 年 2 月 11 日，科学城集团与广州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与

广州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书》提供最高额保证，授信额度为 16亿元。该笔担保已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履行完毕。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发行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关键管理人员 15 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关键管理人员 16 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关键管理人员 16 人，支付薪酬

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5,472,106.68 15,279,180.00 13,821,722.08 

4、股权投资 

2024 年 2 月，发行人与粤芯集成、广州产投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鑫产投（广州）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芯三

期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广州产投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鑫

产投（广州）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认

缴粤芯三期新增注册资本共 10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 16.66%，广州产投

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鑫产投（广州）产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同月完成实缴出资，并于 2024 年 5 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25年 12 月，发行人与广州粤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

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粤芯四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认缴广州粤芯四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新增注

册资本 5 亿元。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 2025 年 12 月支付投资款 5 亿元。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述增资尚未完

成交割，因此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

资款未确认为广州粤芯四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实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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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4.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预付款项 广东智有盈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88,954.20 - 

其他应收款 科学城集团 636,250.00 31,812.50 

注：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为 0。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 2025.12.31 2024.12.31 2023.12.31 

应付账款 
广州科城水投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2,553,594.94 - - 

应付账款 
广东智有盈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2,175,878.60 29,764.80 569,561.68 

应付账款 

知识城智光恒运（广

州）综合能源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128,466.16 - - 

应付账款 
科学城（广州）环保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4,669.81 

合同负债 
武汉武粤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 
6,833,595.58 9,096,499.04 - 

合同负债 
广芯微电子（广州）股

份有限公司 
543,354.12 1,477,491.43 871,999.78 

其他应付款 广东半导体基金 500,000,000.00 - - 

其他应付款 
广州智光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 
- 200,000.00 - 

长期应付款 科学城集团 - - 9,843,750.00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公允，

符合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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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未发生变更。 

（四）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九、对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补充核查 

（一）股权投资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股权投资。根据发行人提

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股权投资变化如下： 

1、粤芯三期 

粤芯三期的注册资本由 650,000 万元增加至 75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由粤芯集成认缴，增资完成后，粤芯集成、中鑫产投（广州）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产投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工融金投（北京）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股

80.0000%、6.6667%、6.6667%、6.6667%；粤芯三期的住所由“广州市黄埔区

凤凰五路 28 号自编 1 栋 21 号”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凤凰五路 26 号”。2025

年 12 月 26 日，广州市黄埔区市监局核准了本次变更。本次变更完成后，粤芯

三期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粤芯三期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BY65CHX7 

注册资本 750,000 万元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9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陈谨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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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凤凰五路 26 号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

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设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 

股权结构 

粤芯集成持股 80.0000%，中鑫产投（广州）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6.6667%，广州产投中鑫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6.6667%，工融金投（北京）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6667%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补充核查期间，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其他的股权投资未发生变化。 

（二）不动产权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不动

产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未发生变化。 

（三）在建工程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在建工程。根据《审计报

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拥有的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未发生

变化，截至报告期末，该等在建工程项目的账面价值为 1,586,474,081.27 元。 

（四）物业租赁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子公司所

承租的直接用于生产经营的房屋。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本

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子公司的租赁物业未发生变化。 

（五）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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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

内注册商标。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内注册商标未发生变化。 

2、专利 

（1）境内专利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内

专利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新

增 27 项境内专利，发行人向控股子公司粤芯三期转让 5 项境内专利，具体情况

如下： 

①新增境内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一种晶圆

光刻过程

中对准失

败的处理

方法及装

置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1

222740.4 
2025.08.29 2025.12.30 

原始

取得 
无 

2 

半导体器

件和半导

体器件版

图的非对

称型修正

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1

411113.5 
2025.09.29 2025.12.23 

原始

取得 
无 

3 

监控清洗

试剂有效

刻蚀的方

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311

364165.2 
2023.10.20 2025.12.19 

原始

取得 
无 

4 
一种局部

隔离氧化

粤芯

半导
发明 

ZL202411

772300.1 
2024.12.04 2025.12.16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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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器件结

构的制备

方法及装

置 

体 

5 

BCD 器件

及制备方

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1

337549.4 
2025.09.18 2025.11.25 

原始

取得 
无 

6 

OPC 修正

方法、半

导体设备

及半导体

产品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244341.1 
2025.03.03 2025.11.25 

原始

取得 
无 

7 

一种金属

电容结构

及其制备

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1

203606.X 
2025.08.27 2025.11.14 

原始

取得 
无 

8 

一种硅基

锗光电探

测器及制

作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1

179150.8 
2025.08.22 2025.11.04 

原始

取得 
无 

9 
芯片密封

环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111

136274.X 
2021.09.27 2025.09.26 

原始

取得 
无 

10 

LDMOS

器件及其

制备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311

635934.8 
2023.12.01 2025.09.26 

原始

取得 
无 

11 
芯片密封

环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111

117149.4 
2021.09.23 2025.09.23 

原始

取得 
无 

12 

金属连接

孔及其形

成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311

834293.9 
2023.12.27 2025.09.16 

原始

取得 
无 

13 一种深沟 粤芯 发明 ZL202410 2024.07.12 2025.09.16 原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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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隔离结

构的制备

方法及半

导体器件 

半导

体 

937922.9 取得 

14 

一种减少

炉管内颗

粒的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311

787174.2 
2023.12.22 2025.09.09 

原始

取得 
无 

15 

一种深沟

槽隔离结

构的改善

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410

011750.2 
2024.01.04 2025.09.09 

原始

取得 
无 

16 

一种半导

体器件及

其 N 型阱

偏移量的

检测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410

126993.0 
2024.01.29 2025.09.09 

原始

取得 
无 

17 

SRAM 字

线电压产

生电路及

调节电路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211

117232.6 
2022.09.14 2025.09.02 

原始

取得 
无 

18 

一种双极

性晶体管

及其制造

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865082.4 
2025.06.26 2025.09.02 

原始

取得 
无 

19 

一种锗外

延工艺的

监控方法

及锗外延

晶圆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820427.4 
2025.06.19 2025.08.29 

原始

取得 
无 

20 

一种通孔

生成方

法、装

置、电子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560786.0 
2025.04.30 2025.08.15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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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存

储介质 

21 

测试晶圆

制备方

法、测试

晶圆及测

试晶圆使

用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631904.2 
2025.05.16 2025.08.15 

原始

取得 
无 

22 

一种混合

式高压

LDMOS

器件及其

制备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705362.9 
2025.05.29 2025.08.15 

原始

取得 
无 

23 

光刻胶模

型优化及

构建方法

和光刻模

型构建方

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510

177635.7 
2025.02.18 2025.07.25 

原始

取得 
无 

24 

半导体结

构的形成

方法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210

470835.8 
2022.04.28 2025.07.25 

原始

取得 
无 

25 

半导体器

件的缺陷

检测方法

及电子设

备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111

619470.2 
2021.12.27 2025.07.22 

原始

取得 
无 

26 

闪存器件

及其制作

方法、电

子设备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ZL202310

178278.7 
2023.02.28 2025.07.22 

原始

取得 
无 

27 
光罩及半

导体结构

华南

理工
发明 

ZL202211

293266.0 
2022.10.21 2025.07.15 

原始

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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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方

法 

大

学，

粤芯

半导

体 

②转让境内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原专利

权人 

现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他项

权利 

1 

半导体结构

及其制备方

法 

粤芯半

导体 

粤芯三

期 
发明 

ZL202

411650

008.2 

2024.11.19 2025.03.07 无 

2 

一种电容失

效位置确定

方法及装置 

粤芯半

导体 

粤芯三

期 
发明 

ZL202

410331

514.9 

2024.03.22 2024.06.28 无 

3 

一种 Taiko

晶圆分片方

法 

粤芯半

导体 

粤芯三

期 
发明 

ZL202

410146

908.7 

2024.02.02 2024.04.19 无 

4 

一种二氧化

硅湿法刻蚀

方法 

粤芯半

导体 

粤芯三

期 
发明 

ZL202

311309

273.X 

2023.10.11 2024.01.26 无 

5 

离子注入工

艺中衬底温

度的监测方

法 

粤芯半

导体 

粤芯三

期 
发明 

ZL202

310595

128.6 

2023.05.25 2023.08.04 无 

注：粤芯三期受让的上述 5 项专利均原由粤芯半导体原始取得。 

（2）境外专利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外

专利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新增 4 项境外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专利名称 专利 专利 专利号 注册 申请日 授权公 取得 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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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权人 类型 国家 告日 方式 权利 

1 

WAFER 

CLEANING 

METHOD AND 

METHOD FOR 

MANUFACTURI

NG 

SEMICONDUCT

OR DEVICE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US124

37986

B2 

美国 
2022.0

1.28 

2025.1

0.07 

原始

取得 
无 

2 

SEMICONDUCT

OR DEVICE 

STRUCTURE 

AND METHOD 

FOR FORMING 

SAME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US124

32944

B2 

美国 
2022.0

1.29 

2025.0

9.30 

原始

取得 
无 

3 

SEMICONDUCT

OR DEVICE AND 

FABRICATION 

METHOD 

THEREOF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US124

31394

B2 

美国 
2024.1

1.27 

2025.0

9.30 

原始

取得 
无 

4 

LDMOS DEVICE 

AND 

FABRICATION 

METHOD 

THEREOF 

粤芯

半导

体 

发明 

US124

14323

B1 

美国 
2024.1

1.27 

2025.0

9.09 

原始

取得 
无 

3、著作权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内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未发生变化。 

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

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境内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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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授权使用的主要技术许可及 IP 授权 

根据发行人所处行业惯例，发行人存在获得第三方公司相关技术许可或者

IP 授权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获得的技术许可包括 IMEC、SHARP 等

厂商提供的 CMOS、LCD Driver 及 BCD 技术等相关许可；获得的 IP 授权包括

标准单元库、存储器编译器、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 IP 及模拟 IP 等。 

（六）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其他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办公设备、

运输设备、其他设备。截至报告期末，机器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设备、其他

设备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0,192,033,987.68 元、65,074,079.16 元、1,377,106.35 元、

7,180,443.16 元。 

上述生产经营设备均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不存在所

有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部分生产经营设备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

设置抵押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不存在设置抵押、

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使用

权的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和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系通过购买、租

赁、自行研发等方式取得。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

产产权真实、合法，财产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八）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披露的

情形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财产不存在设置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对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补充核查 

（一）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文件、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招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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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审计报告》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以及已经履行

完毕的对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者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

的合同主要如下： 

1、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受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计算销售额）签订的正在履行的销售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合同金额 合同有效期/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格科微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4.10.15-2029.10.14 正在履行 

2 四川遂宁市利普芯

微电子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公司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5.01.01-2026.12.31 正在履行 

3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3.07.06-2026.07.05 正在履行 

4 
天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3.07.01-2027.12.31 正在履行 

5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5.02.10-2027.12.31 正在履行 

6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5.07.30-2028.07.29 正在履行 

7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19.11.26-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8 晶圆制造 框架协议 2025.05.01-2026.12.31 正在履行 

2、重大原材料采购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或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

的不含税金额在 3,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以上的材料采购订单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采购内容 订单金额 订单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SILTRONIC 

SINGAPORE 

PTE. LTD. 

硅片 

超过 1 亿元 2022.12.22 履行完毕 

2 超过 3,000 万元 2022.09.08 履行完毕 

3 超过 3,000 万元 2022.02.18 履行完毕 

4 
SUMCO 

CORPORATION 
硅片 超过 1 亿元 2022.12.22 履行完毕 

5 
上海新昇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 
硅片 超过 3,000 万元 2021.11.02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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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设备采购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或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

的不含税金额在 4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以上的设备采购订单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采购内容 订单金额 订单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APPLIED 

MATERIALS 

SOUTH EAST 

ASIA PTE LTD.  

设备 超过 6 亿元 2022.12.07 正在履行 

2 设备 超过 4 亿元 2022.12.08 正在履行 

3 CANON INC. 设备 超过 4 亿元 2022.12.07 正在履行 

4 
KLA 

CORPROATION 
设备 超过 6 亿元 2022.09.21 正在履行 

5 

LA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DN. BHD. 

设备 超过 10 亿元 2022.12.07 正在履行 

6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设备 超过 4 亿元 2022.12.08 正在履行 

7 

ASML 

(SHANGHAI) 

ELECTRICAL 

EQUIPMENT CO., 

LTD 

设备 超过 4 亿元 2025/12/30 正在履行 

4、重大借款及担保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或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

的金额在 15 亿元及以上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金额（亿元） 期限 担保情况 履行情况 

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芳村支行 

粤芯半

导体 
20.00 

自首次提款

日起 10 年 

公司设备

抵押 
正在履行 

2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粤芯半

导体 
20.00 

2021.05.10-

2031.05.09 

公司设备

抵押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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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进出口银行

广东省分行 

粤芯半

导体 
16.25 

首次放款日

起 144 个月 
无 正在履行 

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粤芯三

期 
15.00 

首次提款日

起不超过

10 年（宽

限期不超过

2 年） 

子公司设

备抵押 
正在履行 

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粤芯三

期 
19.50 

2023.03.20-

2033.03.19 

子公司设

备抵押 
正在履行 

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粤芯三

期 
16.00 

2023.03.29-

2026.03.28 
无 正在履行 

7 
中国进出口银行

广东省分行 

粤芯三

期 
30.00 

自首次放款

日起 120 个

月 

无（注） 正在履行 

8 

国家开发银行广

东省分行（受国

开新型政策性金

融工具有限公司

委托） 

粤芯半

导体 
30.00 

2025.10.14-

2040.10.13 

子公司设

备抵押和

子公司股

权质押 

正在履行 

注：就上述第 7 项借款，粤芯三期已于 2026 年 2 月提供设备抵押担保。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以及已经履行完毕的对公司报告期内生产

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者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

潜在纠纷，合同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环

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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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

期各期末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

法有效。 

 

十一、对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的补充核查 

（一）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扩

股、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收购、出售的计划 

经核查发行人有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本次补充核

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

划或意向。 

 

十二、对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的补充核查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公司章程》和上市后适

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制定与修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章

程（草案）》未发生修改。 

 

十三、对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发

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事会成员人

数不变，其中 1 名非独立董事席位依法调整为职工代表董事席位，职工代表董

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除上述情形外，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法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45 

人治理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制定了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管理制度。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

发行人的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管理制度未发生修改。 

（三）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决

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四、对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的补充核查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最近两年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如下： 

（一）董事变化情况 

2026 年 2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2026 年 3 月 9 日，

发行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HAN, RUIJING（韩瑞津）为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 

2026年 3月 31日，发行人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陈谨、CHEN, WEI 

TONY（陈卫）、欧阳俊、黄铠生、张瑞双、毛寒梅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选举石水平、庄巍、郑德珵、彭燎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谨为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202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46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 CHEN, WEI 

TONY（陈卫）为总经理，聘任 HAN, RUIJING（韩瑞津）为副总经理，聘任周

来春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 DU, YANG（杜扬）为副总经理，聘任吴

漾为董事会秘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

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十五、对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的补充核查 

（一）税种和税率 

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纳税增值额（应纳税额按应纳税销售额

乘以适用税率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

后的余额计算） 

6%、9%、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16.5%、25% 

注 1：公司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原适用 17%税率。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规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适用税

率调整为 16%；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 号）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

起，适用税率调整为 13%； 

注 2：粤芯国际适用香港当地税法，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6.5%。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4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税收优惠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适用的税

收优惠政策未发生变化。 

（三）政府补助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报告期内获得的政府补助情况主要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与资产/收益

相关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 粤芯三期项目启动奖励 - - 16,250.00 与收益相关 

2 2023 年技术开发奖励 - - 9,554.00 与收益相关 

3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普惠性投

资配套奖励 
- - 9,233.20 与收益相关 

4 

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

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

励） 

2,044.00 1,953.20 - 与收益相关 

5 2024 年技术开发奖励 - 2,352.00 - 与收益相关 

6 
十二英寸芯片制造项目（二

期）扶持补贴 
7,941.45 - - 与收益相关 

7 2025 年技术开发奖励 2,561.00 - - 与收益相关 

8 
2025 年技术开发奖励（三

期） 
2,256.00 - - 与收益相关 

9 其他项目 245.04 247.91 245.90 与收益相关 

小计 15,047.49 4,553.11 35,283.10 / 

递延收益摊销 

1 十二英寸芯片制造项目扶持 6,911.29 9,515.36 9,515.36 与资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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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2 
十二英寸芯片制造项目（三

期）扶持补贴 
10,929.62 4,247.16 - 与资产相关 

3 
2020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进口贴息事项） 
448.57 543.00 543.00 与资产相关 

4 
高端模拟数字转换芯片工艺

平台研发经费补助 
748.51 748.51 612.50 与资产相关 

5 
2020 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进口贴息事项） 
481.80 485.86 485.86 与资产相关 

6 

2021 年先进制造业重大技术

改造项目购买设备和工器具

投资奖励 

589.93 589.93 589.93 与资产相关 

7 电源质量保障项目扶持奖励 333.33 333.33 333.33 与资产相关 

8 
2023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进口贴息事项） 
762.14 762.14 317.56 与资产相关 

9 

2022 年省（市）级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设备奖励 

366.81 366.81 366.81 与资产相关 

10 其他项目 775.90 588.96 384.39 与资产相关 

小计 22,347.91 18,181.07 13,148.74 / 

1 

2023 年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

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

资奖励） 

- - 4,623.00 与收益相关 

2 
高端模拟数字转换芯片工艺

平台研发经费补助 
3,200.00 569.26 - 与收益相关 

3 其他项目 486.59 831.22 420.93 与收益相关 

小计 3,686.59 1,400.48 5,043.93 / 

合计 41,081.99 24,134.66 53,475.77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四）税务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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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等资料，以及发行人及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税务违法违规

行为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六、对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的补充核查 

（一）环境保护 

1、发行人本次加审期间未受到环保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

息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

子公司无环境保护相关行政处罚记录。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

建、在建项目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环评批复 环保验收 

1 
粤芯半导

体 

广州粤芯半

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 12 英

寸集成电路

生产线项目 

已建项目 

关于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

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穗开审批环评[2019]104

号） 

自主验收 

2 
粤芯半导

体 

粤芯半导体

项目二期 
已建项目 

关于粤芯半导体项目二期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穗开

审批环评[2021]181 号） 

自主验收 

3 
粤芯半导

体 

12 英寸集成

电路生产线

技改项目 

已建项目 

关于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穗开审批环评

[2023]174 号） 

自主验收 

4 粤芯三期 

广州粤芯半

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 12 英

在建项目 

关于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 12 英寸集成电路模拟

特色工艺生产线项目（三

暂未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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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集成电路

模拟特色工

艺生产线项

目（三期） 

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穗开审批环评[2022]244

号） 

5 
粤芯半导

体 

清洗工艺及

污染防治措

施局部调整

技改项目 

在建项目 

关于清洗工艺及污染防治措

施局部调整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穗开审批

环评[2025]182 号） 

暂未验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在建项目暂未履行环保验收

手续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建、已建项目均已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进行公开查询，本

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

环保事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

司无环境保护相关行政处罚决定记录，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取得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认证情况如下： 

（1）发行人现持有 TÜV SÜD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认证部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颁发的《证书》（证书注册号：12 111 59051 TMS），证明发行人的质量管

理体系符合 IATF 16949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电路的制造（不含 8.3 章节产品

设计和开发），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9 日。 

（2）发行人现持有 TÜV SÜD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认证部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颁发的《证书》（证书注册号：12 100 59051 TMS），证明发行人的质量管

理体系符合 DIN EN ISO 9001:2015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电路的制造和销售，

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09 日。 

（3）发行人现持有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4 日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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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N23/00003275），证明发行人的环

境管理体系符合 ISO 14001:2015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电路的制造和销售，有

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3 日。 

（4）发行人现持有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4 日颁发的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N23/00003278），证

明发行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ISO 45001:2018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

电路的制造和销售，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3 日。 

（5）发行人现持有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颁

发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 01223EN014R0M），证明发行

人的能源管理体系符合 GB/T 23331-2020/ISO 50001:2018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

电路的制造和销售，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27 日。 

（6）发行人现持有 SGS-CSTC Standards Technical Services Co. Ltd.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颁发的《IECQ 符合性证书（有害物质过程管理）》（证书编号：

IECQ-H SGSCN 25.0061），证明发行人符合 IECQ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方案以及

IECQ QC 080000:2017-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要求，认证范围为集成电路的制

造和销售，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6 日。 

（7）发行人现持有 TÜV SÜD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认证部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颁发的《证书》（证书编号：12 310 59051 TMS），证明发行人的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符合 ISO 27001:2022 标准，认证范围为集成电路的制造和销售，

有效期至 2027 年 8 月 18 日。 

2、根据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

信息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

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

准，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

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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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生产 

根据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

息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加审期间，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法规而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安全生产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七、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的补充核查 

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未发生

变化。 

 

十八、对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

业务一致。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十九、对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补充核查 

（一）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报告期内，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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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

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

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

罚。 

 

二十、对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的补充核查 

（一）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明细，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如下： 

项目 2025.12.31 

员工总人数（人） 1,943 

社会保险缴纳人数（人） 1,919 

社会保险缴纳比例 98.76%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人） 1,916 

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 98.61%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未为少量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

的原因为：（1）部分员工系退休返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

部分新入职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手续于当月缴纳时点尚未办理完

成。（3）部分外籍员工选择不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为该等外籍员工购买商业保险并提供公寓、宿舍或者住房补贴等住房保障。

（4）发行人香港子公司粤芯国际不适用中国大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的

相关规定，无需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根据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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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登录相关主管部门网站检索，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

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形。 

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粤芯国际不存在违反当地劳动用工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未为少量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但未曾因此受到行政处罚，且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出具的合规证明，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二）研发人员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研发人员情况如下： 

项目 2025.12.31 

员工总数（人） 1,943 

研发人员数量（人） 343 

研发人员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 17.65%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研发人员与发行人签署了专职劳

动合同；研发人员聘用形式的计算口径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员工人数口径

一致。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已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的

整体内容，并已特别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相关内容进行审阅。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相关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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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相

关内容适当，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尚需取得深交所的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

并完成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尚需取得深交所的同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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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粤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专用签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乔佳平  经办律师： 江  华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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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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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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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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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12英寸特色工艺晶圆代工服务。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重大变更。
	（四）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四）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和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系通过购买、租赁、自行研发等方式取得。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产产权真实、合法，财产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经核查，截至2025年6月30日，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财产不存在设置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文件、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以及已经履行完毕的对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者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合同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发行人自设立至今增资扩股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之“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经核查，发行人设立至今，未发生过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增资扩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有效。
	（二）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或意向。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设立时《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对报告期内《公司章程》的修订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已履行法定程序，并依法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备案登记。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章程的修订合法、有效。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十四、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含审计委员会），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制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子公司管理制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相关内容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决议等文件资料的核查，报告期内，除发行人的监事会曾经存在未按照《公司法》规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情况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未侵犯股东的合法权利。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情形不影响有关决议效力，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情形以外，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

	十五、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前述人员签署的调查表和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最近两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董事11名，其中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不少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中独立董事石水平为会计专业人士。发行人现任4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职权范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所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获得的财政补贴（计入当期损益）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根据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等资料，以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税务违法违规行为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三）安全生产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12英寸集成电路模拟特色工艺生产线项目（三期项目）”及“特色工艺技术平台研发项目”已办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并已取得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三）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发行人独立进行，不存在与他人合作的情况，不会新增同业竞争，不会对发行人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五）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和审批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二）研发人员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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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释  义
	正  文
	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的补充核查
	二、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的补充核查
	三、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

	四、对发行人的独立性的补充核查
	（一）资产完整
	（二）人员独立
	（三）财务独立
	（四）机构独立
	（五）业务独立

	五、对发起人和股东的补充核查
	（一）发起人
	（二）发起人的出资
	（三）发行人的现有股东
	（四）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
	（五）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六）发行人的控制权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发生变化

	六、对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及其前身的股权演变
	（二）发行人股份被质押、被冻结情况

	七、对发行人的业务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补充核查
	（一）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四）同业竞争

	九、对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补充核查
	（一）股权投资
	（二）不动产权
	（三）在建工程
	（四）物业租赁
	（五）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2、专利
	3、著作权
	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5、被授权使用的主要技术许可及IP授权

	（六）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和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系通过购买、租赁、自行研发等方式取得。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产产权真实、合法，财产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八）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财产不存在设置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对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补充核查
	（一）重大合同
	（二）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十一、对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的补充核查
	（一）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收购、出售的计划

	十二、对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的补充核查
	十三、对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制定了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
	（三）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四、对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的补充核查
	（一）董事变化情况
	（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十五、对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的补充核查
	（一）税种和税率
	（二）税收优惠
	（三）政府补助
	（四）税务行政处罚

	十六、对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的补充核查
	（一）环境保护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三）安全生产

	十七、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的补充核查
	十八、对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十九、对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补充核查
	（一）根据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二十、对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的补充核查
	（一）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二）研发人员核查情况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二十二、总体结论性意见


